
戶籍登記－自我檢核表：【結婚登記】 

應 備 證 件 □ 身分證（□雙方當事人□申請人） 

□ 印章(或本人簽名) 

□ 雙方當事人戶口名簿正本 

□ 照片(身分證應隨同換發，凡新式身分證換發親自辦理

者，經戶政事務所核對檔存相片人貌且年歲相當者，相

片不受 2年之限制。若委託換發身分證，原身分證上之

照片已逾 2年者，請另備新版規格照片 1張) 

□ 結婚書約(需當事人及證人 2人以上簽名或蓋章，書約

內容含姓名、出生日期、身分證字號『護照號碼或統一

證號』、戶籍地址『國外居住地址』) 

規 費  新式身分證換證規費每張 50元。 

注 意 事 項 
※雙方在國外結婚無法親自到場可授權國內親友辦理，外

文（中譯文）結婚證書及授權書須經駐外單位驗證。(外

文結婚證書，駐外單位如僅就外文驗證，須另譯成中文

送法院或民間公證人辦理中文譯文認證。) 

※與外國人士或國內無戶籍之華僑在國內結婚者，應附繳

單身證明（但經法院公證結婚者免提）、身分證件(護照)

及「取用中文姓名聲明書」，如係於國外作成，應經駐外

館處驗證。 

※與大陸地區人民結婚者，應檢附結婚證明文件（相關證

明文件如係在大陸地區製作，應依規定經財團法人海峽

交流基金會驗證）及經移民署發給「通過面談，請憑辦

理結婚登記」章戳之入出國許可證。 

※在國外結婚已生效，持經駐外館處驗證之結婚證明文件

或已向當地政府辦妥結婚登記(註冊)之證明文件及中文

譯本(經外館驗證或國內公證人認證)，加蓋「符合行為

地法」之章戳，得免附婚姻狀況證明書。 

※民法第 980 條規定：男女未滿十八歲者，不得結婚。 

提 供 查 詢 
1.服務電話：04-26280801 
2.E-mail：t239@taichung.gov.tw  

3.https://www.hqingshui.taichung.gov.tw 
4.服務 e櫃檯： 
https://eservices.taichung.gov.tw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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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醒您 


